各項臨櫃服務收費標準

本行自民國九十二年三月起，對臨櫃申請各項服務其收費標準如下：

1、 申請空白支票、本票工本費：支票存款戶最近半年平均存   款實績未達五萬元者，每張收取新台幣五元；如有存款退票註記紀錄或經常存款不足需以電話通知始將款項存入者，每張收取新台幣十五元。

2、 申請票據掛失：每張收取新台幣一佰元。

3、 申請掛失補發存摺、存單：每本（張）收取新台幣一佰元。

4、 申請印鑑掛失、更換印鑑：每件收取新台幣一佰元。

5、 申請存款餘額（或存額）證明書：每次申請第一份收取新     台幣五十元，每增加一份加收新台幣二十元。

6、 存戶申請查詢存款歷史交易資料明細：影印傳票每張收取新台幣五十元，必須遠赴倉庫調閱者每張收取新台幣二佰元。列印二個月以內之往來明細資料每張收取新台幣一佰元，列印二個月以上者每張收取新台幣二佰元。

7、 拒絕往來戶、結清戶申請兌付：每張收取新台幣一佰元。

8、 申請本行支票：每張收取新台幣參元。



